
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申报 2020年
省生态环境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
（建筑陶瓷行业清洁能源改造）
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和市级

补助资金的通知

禅城、南海、高明、三水区经济（和科技）促进局、顺德区发展

和改革局：

根据省生态环境厅《关于下达 2020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

专项资金任务清单的通知》（粤环函〔2020〕73号）、市工业

和信息化局《关于印发佛山市建筑陶瓷行业清洁能源改造补助方

案的通知》（佛工信函〔2020〕575号）、佛山市环境保护委员

会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佛山市陶瓷企业清洁能源升级改造项目验

收标准>的通知》（佛环委办〔2020〕52号）要求，我局现组织

申报 2020年省生态环境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（建筑陶瓷

行业清洁能源改造）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和市级补助资金。现

主动公开 佛工信函〔2020〕58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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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次补助申报项目分两类：

第一类：已获得省生态环境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

（建筑陶瓷行业清洁能源改造）补助的项目。此类项目只能

申报市级补助资金；

第二类：未获得省生态环境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

（建筑陶瓷行业清洁能源改造）补助，在 2020年底前实施清

洁能源改造并按照《佛山市陶瓷企业清洁能源升级改造项目验收

标准》要求通过区政府组织验收的项目。此类项目一套申报资料

同时申报省、市级补助。

二、为了让企业尽早获得补助资金，请各区通知符合条件的

企业及时通过佛山市政府扶持企业资金综合服务平台（“佛山扶

持通”，网址：https://fsfczj.foshan.gov.cn/）申报。

三、各区应实时通过“佛山扶持通”对辖区申报企业的资格、

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，及时将符合补助条件的企业申

报材料（电子版一份和纸质版一式三份）、确认名单及资金汇总

表（附件 2），以行文方式上报我局，并抄送市生态环境局。

四、省级补助资金将审核通过一批拨付一批，市级补助资金

将在 2021年统一拨付。

五、本次申报的截止日期为 2020年 12月 31日，具体要求

参考申报指南（附件 1）。

https://fsfczj.foshan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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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0年省生态环境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（建

筑陶瓷行业清洁能源改造）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和

市级补助资金申报指南

2.2020年省生态环境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（建

筑陶瓷行业清洁能源改造）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和

市级补助资金汇总表

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0年 9月 9日

（联系人：欧阳炳健，电话：8399496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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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


